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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本校為有效進行影印控管，特訂定本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 各教學單位之影印機管理原則，統一裝設計數器節省影印數量。 

第 三 條  影印機使用： 

一、行政單位： 

(一）行政單位得設有影印機乙部供行政一、二級單位使用，各組或中

心均設有一組密碼以做為印量管理。 

(二)行政單位密碼由總務處核發及管制。 

二、學術單位： 

(一）學術單位得設有影印機乙部供老師使用，每位老師均設有一組密

碼以做為印量管理。 

(二)學術單位密碼由各系主任核發及管制。 

三、各單位影印費用依總務處律定簽訂合約內容，每月辦理經費請購及

核銷。 

第 四 條  各單位影印機不得用於影印私人資料，並請各單位遵守智慧財產權，切

勿違法影印。 

第 五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
